
花蓮縣政府補助各鄉（鎮、市）公所及所屬各級學

校辦理客家活動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補助範圍：  

（一）推動客家人文、民

俗、美食、技藝、藝術、

語言、舞蹈、戲劇及音樂

歌謠等文化保存、傳承、

維護、宣導及研習活動。  

（二）端正風俗、教化人

心、公益慈善及文化交流

等客家相關活動。 （三）

學校客家社團、營隊及學

術藝文活動。  

（四）其他客家相關活

動。 

三、補助範圍： 

 （一）推動客家人文、民

俗、美食、技藝、藝術、

語言、舞蹈及音樂歌謠等

文化保存、傳承、維護、

宣導及研習活動。 

 （二）端正風俗、教化人

心及公益慈善等客家相關

活動。 

 （三）學校客家社團、營

隊及學術藝文活動。 

 （四）其他客家相關活

動。 

配合本府執行「客家發展

計畫」，推動發展族群文藝

多樣性，爰修正第二、三

項規定，增加補助範圍:戲

劇及文化交流活動。 

四、補助原則及項目：  

（一）補助原則：  

   1、各級學校得於活動

計畫書內編列自籌款。  

   2、各鄉（鎮、市）公 

所應於活動計畫書內編列

自籌款，其比率以不低於

活動總經費百分之三十為

原則，補助金額依據花蓮

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

補助辦法規定，依鄉(鎮、

市)公所財力等級酌予補

助。但經認定屬重大活動

或專案核定者，不在此

限。 

  3、每年就同一申請單位

之申請，同性質活動僅補

助一次。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四、、補助原則及項目： 

（一）補助原則： 

   1、各級學校得於活動

計畫書內編列自籌款。 

   2、各鄉（鎮、市）公

所應於活動計畫書內編列

自籌款，其比率以不低於

活動總經費百分之三十為

原則，補助金額並依花蓮

縣政府對鄉鎮市公所補助

辦法規定，依財力等級給 

予不同之補助比率。 

   3、每年就同一申請單

位之申請，同性質活動僅

補助一次。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1)依法令規定接受各

機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

理其應辦之業務。 

一、配合本府執行「客家 

 發展計畫」，輔導轄內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鄉(鎮、市)公所共同推

動客家事務，爰修正第

一項規定，對各鄉

(鎮、市)公所補助原

則:補助金額依據花蓮

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

所補助辦法規定，依鄉

(鎮、市)公所財力等級

酌予補助，但經認定屬

重大活動或專案核定

者，不在此限。 

二、花蓮縣政府對鄉鎮  

   （市）公所補助辦法 

    更名為花蓮縣政府對 

    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 

    辦法，爰配合修正相 



 

    (1)依法令規定接受各

機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

理其應辦之業務。 

    (2)配合本府、中央政

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或客家

相關政策推動之申請。 

 

（二）下列項目不予補

助：獎金、獎品、宣導

品、紀念品、服裝、聚

餐、園遊券、購買硬體設

備或具此等性質之項目。 

     (2)配合本府、中央

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或客

家相關政策推動之申請。 

 

（二）下列項目不予補

助：獎金、獎品、宣導

品、紀念品、服裝、聚

餐、園遊券、購買硬體設

備、DIY材料費或具此等

性質之項目。 

    關文字。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DIY材料費」語意不 

   明，爰刪除文字。 


